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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办理姜某案件过程中，
检察机关依法坚持了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中的“当宽则宽”，那么接下来的
两起案件则诠释了检察机关对于同
样属于法律上的轻罪案件，如果犯罪
情节恶劣，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
的，则应准确评价犯罪嫌疑人的主观
恶性和人民群众的心理感受，落实

“当严则严”的要求，这同样是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办
理的一起酒后持凶器随意伤人案
件，其背后的司法考量，或许对于类
似个案的办理有些许启发意义。

2020 年 9 月 19 日上午，在家待
业的夏某闲来无事坐在路边喝酒。

“下午 3 点多，我回家拿了一把水果
刀，跟卖水果的店主要了一个梨，
在路边削梨吃。”夏某供述，不久，
他起身想到马路对面去。

这时，潘某及其朋友骑着电动
车从夏某身边经过，夏某突然持刀
朝潘某头部右后侧划去。潘某用手
一摸，发现手上有血。“不要靠近他，
赶紧报警。”潘某跟朋友急声说道。

随后，民警在夏某家中将其抓
获 。在 接 受 警 方 讯 问 时 ，夏 某 说 ：

“我喝酒了，听着好像他骂我，就把

他扎了……”夏某和潘某等人并不
认识，此前也毫无恩怨。经鉴定，潘
某为轻微伤。

2020 年 9 月 21 日，济南市公安
局历城区分局以夏某涉嫌寻衅滋
事罪立案侦查；11 月 25 日，公安机
关将该案移送济南市历城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夏某先是
辩解称潘某从其身边经过时对其
口出恶言，后又辩称自己在路边伸
懒腰时不小心划到了潘某。如何对
犯罪嫌疑人进行准确定罪，成为承
办检察官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经审查全案证据，夏某持水果
刀随意捅刺他人的事实，不仅有被害
人陈述及其辨认笔录、证人证言等证
据予以证实，现场的监控视频亦能完
整地反映夏某犯罪过程。”历城区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宋烨表示。

“在研讨案情时有意见认为，
夏某是故意伤害行为，但仅致一人
轻微伤，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不构
成故意伤害罪。我们经分析没有采
纳这个意见，夏某在公共场所持凶
器随意捅刺陌生路人，情节十分恶
劣，其行为既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
健康权，又破坏了社会秩序，按照

刑法的相关规定，已构成寻衅滋事
罪。”宋烨告诉记者。

认定寻衅滋事罪后，如何准确
量刑，是承办检察官需要解决的第
二个问题。

该案从损害后果看，仅造成被
害人轻微伤，但为何对夏某从重处
罚？宋烨表示，从起因看，夏某和被
害人并不认识，更谈不上既往矛盾，
他纯粹是酒后无事生非，严重扰乱
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犯罪手段看，
夏某持水果刀趁他人不备从背后突
然袭击，手段恶劣，极易造成被害人
严重受伤，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
全感。夏某有多次前科劣迹，此次故
意犯罪距离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尚不
满五年，属于累犯，主观恶性较深。
从认罪态度看，案发后，夏某虽然嘴
上说认罪，但辩解称是被害人先骂
他、他不是故意砍伤被害人，而且拒
不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没有任何
认罪悔罪的表现。

“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综合
该案定罪量刑的情节，提出对夏某
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宋烨告诉
记者，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提
出的量刑建议，判处夏某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

酒后持刀随意伤人，依法从严惩处

案例二：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
间，低头不见抬头见，本应和睦相
处，互帮互助。但在贵州省岑巩县检
察院办理的姜某故意伤害罪一案
中，犯罪嫌疑人姜某与被害人何某
虽为邻居，却积怨 20余年，后又因相
邻通道通行问题产生纠纷。

2020 年 2 月 15 日下午，电器经
销商舒某驾驶三轮车到姜某家送装
热水器，经过何某家门前时，何某对
舒某说：“这里不能过，开出去。”舒
某表示卸完货就把车开出去，但何
某就是不让通过。无奈之下，舒某只
得将车开出后步行至姜某家。

姜某母亲看到舒某后询问为什
么不开车过来，舒某便说了何某拦
路之事。姜某得知后十分气愤，从家
里拿起一把斧子就往外走：“我去问
问他，为什么不让过路。”

姜某在何某家门口大声喊让何
某出来，何某的妻子出来后，姜某便
就刚刚的事情质问她。何某妻子回
应说：“这条路是我家修的，就是不
让你家过。”在两人争执时，何某走

出家门，姜某再次进行质问，何某的
回答和其妻一致。一番争执后，姜某
与何某扭打在一起，何某用拳头击
打姜某，姜某用斧背击打何某后背、
面部等部位。经鉴定，何某右侧额骨
骨折，左侧眼周挫伤，两处伤情分别
构成轻伤二级和轻微伤。2020 年 2
月 27日，岑巩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到案后，姜某说：“当时我一时冲
动，没有控制好自己，犯下了不可挽
回的错误，很后悔。”在被问及姜某家
与何某家以前是否存在矛盾时，姜某
说，他还在读小学时两家就存在矛
盾，姜母与何某的妻子曾经因为这条
相邻通道打过架，并且“打了官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岑巩县公安
局以姜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检察院
移送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通过查阅卷宗并实
地走访，在充分了解案发原因的基
础上，就该相邻通道提出双方共同
使用、共同维护的处理方案，并会同
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
分别到双方当事人家中，听取双方

意见。同时，承办检察官联合侦查人
员、驻村网格员逐一核实被害人何
某的实际损失，引导姜某主动道歉、
积极赔偿。在双方均有调解意愿后，
2020年 5月 4日，承办检察官会同当
地镇政府、村委会组织双方当事人
调解，就道路问题达成共同使用、共
同维护的书面协议。姜某主动向何
某赔礼道歉，当场赔付何某医疗费、
误工费等各项损失 3万余元，何某接
受道歉并出具谅解书。

岑巩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姜
某犯罪情节轻微，且自愿认罪认罚，
赔偿对方损失，双方已经达成刑事
和解，拟依法对姜某作不起诉处理。
2020年 5月 8日，该院在案发地召开
听证会，听证员一致同意对姜某作
不起诉处理。第二天，岑巩县检察院
依法对姜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作出不起诉决定 6个月后，承办
检察官对该案进行了回访。经了解，
不起诉决定作出后，涉案双方家庭
成员均按照协议管理、维护、使用共
同通道，多年的心结已经打开。

什么是“当宽则宽，该严则严”
———三起刑事案件背后的检察司法考量

□本报记者 史兆琨 见习记者 赵晓明

“小”案化解“大”矛盾，多年心结已解开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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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悄 悄 地 蒙 上 我 的 眼 睛 ， 让 我 猜 猜 你 是
谁……”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曲，它说的是
一对情侣互相开玩笑，而男方故意不说出恋人的
名字，想以此来逗乐另一方，那结果怎样呢？

“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笑容凝结在你的眼
中……”很显然，男方的玩笑引起了女友的误解。
后续男方解释后，会不会被揍一顿也很难说了。恋
人之间的玩笑尚可能瞬间变脸，朋友、熟人之间的
玩笑，那就更不能随意乱开了，否则真会出大事。

男子杨某在江苏淮安一家工厂上班，收入一
般。闲暇时，杨某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2021 年
10 月 6 日晚上，杨某在一棋牌室打麻将时输了不
少钱，身上带的钱不够，只好向棋牌室老板借钱还
了赌债。第二天下午，杨某再次来到棋牌室准备打
牌。正在打牌的张某看到杨某进门，想起前一天杨
某向棋牌室老板借钱的事，就随口说道：“哎哟，今
天是来还老板钱的啊！”

听了张某的话，杨某非常气愤，认为他当着十
几个人的面开这样的玩笑，很明显是在嘲笑自己
穷，让自己难堪，于是怒斥张某少管闲事。

见杨某态度不好，张某也来了气，立即回怼。
随后，杨某冲到张某面前，两人开始互殴。其间杨
某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着张某刺
去，张某手腕处当即被水果刀刺得鲜血直流。经鉴
定，张某的伤情构成轻微伤。目前，公安机关以涉
嫌寻衅滋事罪将杨某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因为一句玩笑，竟导致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
实在令人遗憾。或许，张某说这话时并无恶意，但
对于杨某来说，这显然就是对自己的嘲讽和攻击，
于是冲动之下动了刀，结果赔了钱还要接受刑事
处罚，而张某也承受了身体上的伤痛，双方都付出
了较大的代价，想想真是不值得。

现实生活中，同事、朋友之间相处久了，如果彼
此非常熟悉，偶尔开开玩笑逗逗乐，可以融洽彼此关
系，互相加深了解、增进感情。但是，因为开玩笑最终
闹出纠纷的，甚至像张某这样闹出刑案的，也着实并
不少见。由此可见，这玩笑还真不是想开就开的。

什么情况下能开玩笑？首先要看对方的性格，
有些人天生内向，对别人的话比较敏感，这样的人
最好不要跟他开玩笑。当然，对性格开朗的人，也
未必是啥玩笑都能开，要避开可能
让对方不悦的话题。其次，开玩笑
不能信口开河，要把握好分寸，还
要注意场合、环境和时间点，所谓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能让对方
感觉被冒犯，或者让对方难堪。

（本期坐堂 张士海）

玩 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绝大多数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件，无不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求严格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一起起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如何公正司法维护公平正义，坚守法治但不机械司法？如何从讲政治的高度，区

分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做到当宽则宽、该严则严？案件办理背后又有怎样的司法考量？记者采访
到了这样三起案件，不妨从中略窥一斑。

聚 众 斗 殴 犯 罪 是 司 法 实 践 中
常见的犯罪类型，办理该类案件如
何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
对检察机关办案质效的检验。

2021 年 1 月 21 日深夜，上海市
中 心 喧 闹 的 街 道 已 恢 复 平 静 ，黄
某、汪某等人受邀去 KTV 参加朋友
的生日聚会。聚会期间，黄某与汪
某均喝了酒，因琐事发生争吵，黄
某当众拨打电话让卞某、李某、陈
某等人来帮忙打架，而汪某和其同
伴刘某则被其他人劝离至楼下，在
场的瞿某、齐某等人也随后下楼。

过了一会儿，卞某、李某、陈某
等人来 KTV 与黄某汇合。黄某带领
卞某、李某、陈某下楼找到刘某、汪
某等人，提出换个地方聊聊，汪某挥
手招呼同伴一同前往。没走两步，陈
某率先殴打汪某，双方随即发生互
殴。短短 10余分钟，有多人不同程度
受伤。经侦查，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

提请逮捕黄某、汪某等 5人。
在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发

现还有 3 人也参与了斗殴，但并未
到案，也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我们及时向公安机关制发应当逮
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并持续跟踪
追捕情况，3 名犯罪嫌疑人最终被
追捕到案。”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收到建议书后，侦查人员立即
开展侦查工作，但是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无法联系到陈某，至其居住地也
没找到。经多方联系，才得知陈某因
犯催收非法债务罪被其他法院判处
刑罚并在执行中。”承办检察官说。

检察官了解该情况后，立即联
系作出判决的法院跟踪案件进展，
确认刑满释放日期。最终，在检警
通力合作下，将刑满释放走出监狱
的陈某抓捕归案。

该案中，汪某纠集、召集的行

为并不明显，是否能认定“聚众”？
对此，承办检察官表示，“聚众”从
字面上理解有纠集、召集之意，既
可以是事先的召集，也可以是临时
的现场纠集。当时双方已聚集在一
起，随后发生互相斗殴，这种临时起
意的纠集行为也属于“聚众斗殴”。
根据各涉案人员是否组织、策划、指
挥以及参与程度分别认定首要分子
和积极参加者。在此基础上，对于聚
众斗殴中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
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
的规定处罚。其他积极参加者没有
共同加害行为，与重伤、死亡的结果
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直接以聚众
斗殴罪追究刑事责任。

经审查，虹口区检察院以涉嫌
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帮助毁
灭证据罪分别对 8 人提起公诉。最
终，8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至八个月不等的刑罚。

深夜上演“全武行”，检察机关精准研判

案例三：

司法机关办理各种案件，需要因
案制宜，实现个别的正义，这是司法
应当遵循的基本办案思路。

上述报道中的三起案件，根据不
同案情，本着实质正义的追求，宽严
得宜，很好体现了我国新时期刑事司
法政策的要求，取得政治效果、社会
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近些年来，我国刑事司法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不同性质的案
件以及同一案件的不同情况，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理，强调当宽则
宽，该严则严，实现案件处理和司法
裁判的正义性。刑事政策往往既是从
法治角度制定和推行的，也是政治思
想与社会价值的体现。对案件的办
理，需要认识到司法的政治属性和社
会功能，一起案件不应仅仅看作是一
个简单的司法问题，应当认识到每一
个案件都有政治要素与社会意义，所
有的案件汇集起来，就会焕发出巨大
的政治意义与社会影响，因此，将每

一起案件办好，就是对我国司法机关
政治属性的最佳体现，也是我国实现
政治目标的司法条件。办理不同的案
件，根据案件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
程度进行分别处理，一是符合案件本
身的法律要素所决定的应有的处理
结果，也符合从国家安定、社会秩序
和公共利益出发权衡如何处理更加
妥适的办案要求。因此，不能仅将司
法的认知局限于案件的范围，办案人
员应有政治与社会的纵深视野。

司法机关办案，要打破“就案办案”
的固化思维，就要做到在法治原则之
下，将情理法进行很好的融合。司法是
办理有关人的事物，人的事物不仅涉及
法治，还牵涉天理与人情。以法治为先，
以天理与人情作为调剂，寻找每一个案
件最佳的处理方法，就可以扩展司法的
视域，切实做到“跳出案件看案件”，而
不被一叶障目。这三起案件，可以给我
们提供司法实践中的优质答案，启示我
们应当怎样把司法做得更好。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
二十大报告也再次重申了“公正司
法”这一根本目标。在办案过程中，司
法机关既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准绳，也要善于在情理法统一中化解
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
平正义就在身边。

上述三起案件的依法妥善办理
和背后的司法考量，既彰显了检察机
关坚持司法为民、依法能动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的宗旨，也体现了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的要求。检察机关根据相关
犯 罪 的 具 体情况，坚持区别对待原
则，强调宽与严、轻与重的有机结合，
准确把握尺度，既有力打击和震慑了
犯罪，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对抗，做到
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有度、宽严
相济，实现了案件处理政治效果、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值得强
调的是，不论是“宽”还是“严”，都必须
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
当其罪，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


